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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20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陳忠五大法官提出 

呂太郎大法官加入 

尤伯祥大法官加入 

壹、有待釐清之疑問 

本件審查標的，係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311 號民事

判例（下稱系爭判例）後段部分。該判例涉及之事件類型與

法律問題，與本件相同，均為：日治時期人民所有之土地，

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而登記為國有，

人民嗣依民法第 767條第 1項中段所有人妨害除去請求權之

規定，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下稱系爭事件），國家得否以時

效完成為由，拒絕塗銷國有登記？ 

本號判決主文第 1項後段指出：系爭判例後段部分，不

符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惟主文第 1項前段、後段二部分，問題層次不同，理論

依據不同，主文第 1 項中卻合一併列，理由中亦夾雜論述，

滋生疑問，有待釐清。 

主文第 1項前段部分指出：系爭事件中，人民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中段所有人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規定，請求國家

塗銷登記，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主文第 1項後段部分指出：系爭判例後段關於「……系

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

有後，迄今已經過 15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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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既有時效完成拒絕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

屬無從准許。」部分，不符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 

然則，「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與「請求權

罹於消滅時效後得否為時效完成之抗辯」，乃不同二事。合併

觀察本號判決主文第 1 項前段、後段二部分，其所持見解，

究竟是：土地所有人之塗銷登記請求權，「無消滅時效規定之

適用」？或者是：土地所有人之塗銷登記請求權，「有消滅時

效規定之適用」，但土地所有人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國家

「不得為時效完成之抗辯」？ 

又，無論採取上開何項見解，如何建構其理由構成？如

何評估其適用範圍？亦有釐清必要。 

貳、不適用消滅時效規定 

日治時期人民所有之土地，無論其是否依日本法令登記，

均不因我國二次戰後初期實施土地總登記，人民逾土地總登

記期限未登記，而喪失其土地所有權。於此情形，土地登記

為國有，形成真正權利與登記名義間名實不符之狀態，構成

一種所有權之妨害，人民自得依民法第 767條第 1項中段規

定，請求國家塗銷登記。 

民法第 125條前段規定：「請求權，因 15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此之「請求權」，包括所有人依民法第 767條第 1項

規定所得行使之各種物上請求權在內（返還請求權、妨害除

去請求權、妨害防止請求權）。惟此項原則，有其例外：已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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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不動產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指返還請求權及妨害除去請

求權，妨害防止請求權亦應作相同解釋），無消滅時效規定之

適用（司法院釋字第 107號、第 164號解釋參照）。此之「登

記」，系爭判例前段部分指出：司法院釋字第 107號解釋所謂

已登記之不動產，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其登記應係指依

吾國法令所為之登記而言。 

準此，未依我國法令登記之不動產，例如系爭事件所涉

之日治時期人民土地，其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包括塗銷登

記請求權），仍應回歸一般原則，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既然系爭事件所涉之塗銷登記請求權，本應有消滅時效

規定之適用，而本號判決主文第 1項前段部分，明確採取「不

適用消滅時效規定」之見解，可見本號判決在司法院釋字第

107 號、第 164 號解釋之外，再就系爭事件承認另一種不適

用消滅時效規定之情形。 

從而，關於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規定適用

之問題，現行法原則上採取肯定見解，但有例外，除「已登

記」不動產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外，另新增系爭事件所涉之

塗銷登記請求權。 

就此而言，本號判決主文第 1項前段針對司法院釋字第

107 號、第 164 號解釋，事實上已作出補充解釋。本件聲請

人聲請意旨，亦聲明補充解釋司法院釋字第 107號解釋。惟

本號判決卻以「（釋字第 107號）解釋之意旨及內容闡釋甚為

明確，並無文字晦澀或論證不周之情形，聲請人難謂有聲請

補充解釋之正當理由」為由，不予受理（理由第 9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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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解。 

參、不得為時效完成抗辯 

整體觀察系爭判例要旨前後脈絡，即可得知本號判決為

何切割系爭判例前段與後段二部分，而僅審查後段部分。 

系爭判例全文如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07 號

解釋所謂已登記之不動產，無消滅時效之適用，其登記應係

指依吾國法令所為之登記而言。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

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有後，迄今已經過 15年，

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完成拒絕

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 

上開判例前段部分，係抽象法律見解之表述。依其意旨，

未依我國法令登記之不動產，其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仍有

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此一部分，屬「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

規定之適用」此一層次之問題。 

上開判例後段部分，則係以前段部分之抽象法律見解為

前提，結合個案事實涵攝後之當然推論。其旨在闡述土地如

尚未依我國法令登記，其所有人之塗銷登記請求權，已經過

15年消滅時效期間，而國家既為時效完成抗辯，所有人之請

求，自屬無從准許。此一部分，屬「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後

得否為時效完成抗辯」此一層次之問題。 

系爭判例後段部分，既然係以土地所有人之塗銷登記請

求權「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為前提，則系爭判例前段與

後段二部分，無法完全切割，必須合併整體觀察。在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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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之塗銷登記請求權「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此一前提

下，才能得出國家「得為時效完成抗辯」此一結論。 

本號判決主文第 1項後段部分，僅就系爭判例後段部分，

宣示其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而該判例

後段部分允許國家為時效完成抗辯既然違憲，可知本號判決

主文後段部分，明確採取「不得為時效完成抗辯」之見解。 

然而，本號判決既然刻意避開系爭判例前段部分，不將

之列入審查標的，則在「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此一前提

下，單純宣示系爭判例後段部分違憲，國家不得為時效完成

抗辯即可，何以主文第 1項前段又要明確採取「不適用消滅

時效規定」之見解？令人困惑。 

肆、可再斟酌之理由構成 

請求權有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與請求權罹於消滅時

效後得否為時效完成之抗辯，前者乃通案問題，後者乃個案

問題，分屬不同層次之問題。本號判決不但於主文中合一併

列，理由中亦夾雜論述，未能明確區分，容有斟酌餘地。 

例如，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二，其標題為「系爭判例

關於國家得主張時效抗辯部分，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意旨」（見理由第 18段），顯然係以國家「不得為時

效完成抗辯」為立論基礎。然而，同一標題下二（三）之標

題為「於本件所示土地所有權爭議中，國家不得主張適用民

法消滅時效之規定」（見理由第 30段），則係以請求權「不適

用消滅時效規定」為立論基礎。類此夾雜二者，混為一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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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理由欄中四處可見。 

更重要者，無論係以「不得為時效完成抗辯」或「不適

用消滅時效規定」為立論基礎，其理由構成，與消滅時效制

度之立法目的、規範功能或理論依據（長期怠於行使權利之

失權，證據滅失、舉證不易而加重審理負擔，法律關係安定

性之維護，新秩序信賴之保障等），並無關連！ 

例如，理由欄指出：「為免權利人與義務人間之權利義務

關係，因義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過度失衡或違反公平正義，

行使時效抗辯權，應符合民法第 148條規定，依誠實信用方

法為之，且不得有權利濫用情事」（見理由第 23段）。 

上開理由，固屬當然，但與「權利行使原則」有關，與

「消滅時效制度」無關。以系爭事件而論，國家如得為時效

完成抗辯，乃適用消滅時效規定後之當然結論。而依本號判

決意旨，國家如不得為時效完成抗辯，乃適用民法第 148條

規定之結果，非適用消滅時效規定之結果。其理由，係因國

家行使時效完成抗辯權，有「違反誠信」或「權利濫用」情

事。 

問題是，權利之行使是否「違反誠信」或「權利濫用」，

無法一概而論，僅能依具體事實於個案中判斷。就此，以最

高法院為主之審判實務，已累積相當豐富之見解，有其一定

之操作模式與判斷標準。系爭事件中，國家為時效完成抗辯，

何以有「違反誠信」或「權利濫用」情事，而「不符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理由第 32、33段之論述，要以：國家居於公權力主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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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行使統治權，制定相關法規範，將原屬人民私有而僅未

申辦總登記之土地，逕行登記為國有；當時時空環境，絕大

多數人民未通曉中文、因戰事流離他所、遺失土地權利憑證，

或因社會資訊、教育尚非發達，不諳法令，甚至因 36 年間

228 事件引發社會動盪等特殊原因，致未於限期內申報權利

憑證繳驗，或於申報後未依限補繳證件，終致其所有之土地

被登記為國有；倘容許國家依消滅時效規定為時效完成之抗

辯，不啻變相承認國家得透過土地總登記程序及消滅時效抗

辯，而無須踐行任何徵收或類似徵收之程序，即可剝奪人民

之財產，不僅與誠實信用原則有違，且形成國家對人民財產

權之侵害；憲法上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相較於逕行承認土地

登記為國有之狀態，更具值得保護之價值，是容許國家在此

主張消滅時效，並無正當性可言。 

上開理由，不但與「消滅時效制度」無關，而且如無進

一步事證，亦不易看出國家為時效完成抗辯，何以有「違反

誠信」或「權利濫用」情事。 

國家行使統治權，制定法規範，將人民土地登記為國有，

或人民因不可歸責因素，致未能依期限辦理土地總登記等，

如果國家嗣後為時效完成抗辯，即該當違反誠信或權利濫用

的話，則基於相同理由，試問：在所謂「日治時期土地浮覆

事件」中（日治時期人民所有之土地，因故成為河川、水道，

經塗銷登記，臺灣光復後土地浮覆，人民未依我國法令辦理

土地總登記，該土地依法登記為國有後，人民對國家行使物

上請求權），國家是否亦不得為時效完成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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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日治時期土地浮覆事件」中，最高法院認為，

人民之物上請求權，仍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而且除個案

中有違反誠信或權利濫用之特殊情事外（如公告程序確有瑕

疵，致人民無從及時知悉得行使權利之事實等），國家原則上

仍得為時效完成抗辯（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 1153號

民事大法庭裁定；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 145號、第 398

號、第 679號、第 1405號及第 2031號等民事判決參照）。 

憲法法庭於同類事件中，亦曾就肯認「有消滅時效規定

適用，得為時效完成抗辯」之確定終局裁判，人民認有違憲

疑義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以「難認具憲法重要性或為

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為由，裁定不受理（憲法法庭

112年憲裁字第 6號、第 7號及 112年審裁字第 1231號裁定

參照）。 

伍、極為有限之適用範圍 

本件聲請案係 111年 1月 4日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

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憲法法庭係就確定終局裁判援用以

為裁判依據之「判例」，而且是「系爭判例後段部分」，視同

「命令」予以審查。 

然而，通觀本號判決全文，其針對系爭事件所為論述，

欠缺一般原則性，適用範圍極為有限。與其說本件屬「法規

範」憲法審查，不如更像「裁判」憲法審查。展望未來，其

就相關爭議問題，能提供多少解決方向，仍應有所保留。 

舉例而言，本號判決所持見解，是否可以比照援用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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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土地浮覆事件」或其他相類似事件？人民就此類事件，

未來如再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憲法法庭是否仍將以「難認具

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為由，裁定不

受理？有待觀察。 

再者，系爭判例後段部分既然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應「不再援用」，系爭判例前段部分，當然

仍得「繼續援用」。問題是，實務上直接引用或實質援用系爭

判例以為裁判依據者，固然所在多有，然大多以系爭判例前

段部分，即「未依我國法令登記之不動產，其所有人之物上

請求權，仍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作為裁判依據。從而，

系爭判例後段部分即使違憲應不再援用，對現行實務影響，

仍屬有限。 

此外，系爭事件僅涉及人民對國家之塗銷登記請求權。

惟就同一土地，國家亦可能占有土地而發生人民對國家之返

還請求權（返還土地），國家亦可能在土地上興建房屋或設置

其他工作物而發生人民對國家之妨害除去請求權（拆除地上

物）。此等情形，既然不在本號判決適用範圍之內，國家是否

即得對人民主張：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得為時效完成之

抗辯？亦有待觀察。 

陸、結論 

依本席所見，根本解決之道，實應貫徹「所有權」此一

財產權原型之恆久性與完整性，落實其「排除他人干涉」之

消極權能，不切割「所有權本身」與「所有權侵害所派生之

物上請求權」，一概不因時間經過而消滅，以充分保護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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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所有物之圓滿行使狀態，避免物上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

後，所有權與物上請求權處於永久分離狀態，實質架空所有

權之結果。 

因此，民法第 125條前段規定：「請求權，因 15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此之「請求權」，依其性質，不包括所有人依

民法第 767條第 1項規定所得行使之返還請求權、妨害除去

請求權、妨害防止請求權。而且，不問所有物係動產或不動

產，亦不問不動產係已登記或未登記之不動產。就此，司法

院釋字第 107號、第 164號解釋，應予補充。系爭判例，不

問前段或後段部分，均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

意旨。 

以系爭事件而言，真正對人民財產權過度限制而不符憲

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者，係所有人之物上請求

權「有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而非「時效完成抗辯權之行使」。

國家所以應塗銷國有登記，是因人民之塗銷登記請求權「不

適用消滅時效規定」，不是因「國家為時效完成抗辯有違反誠

信或權利濫用情事」。 


